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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高本校付款作業效率及安全性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經核准之學生退費，准由出納組週轉金項下支付外，其他付款均悉依業經核准之傳票辦

理。 

三、付款方式以匯款轉帳為主，除特殊原因且經出納組核准者，得開立支票或匯票，所衍生

費用由受款人自行負擔；同一張支出傳票付款方式需一致；除學生各類獎助學金外，一

張傳票僅能開立一張支票；惟支票之開立需為即期、劃線、具名及禁止背書轉讓。 

四、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項規定：「本部補助及委辦計

畫款項之支用，除零用金限額以下之小額付款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，其餘均應逕付受款

人，不得由計畫主持人或機關人員代領轉付」，為配合此項規定，凡使用教育部補助及

委辦經費，發票或收據金額未超過新台幣一萬元者，得由相關人員墊付外，其餘均應由

出納組逕付受款人。其他經費之委託單位若有類似規範者，均比照辦理。 

五、校內各單位之付款傳票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(一)付款對象為校內單位或教職員工者 
1.代墊款付款方式以匯款轉帳為原則，以轉入受款人薪轉帳戶或單位郵局帳戶為主。 

2.領取支票或匯票之規定： 

(1)本人或經辦人領取：應攜帶附相片之身分證件(身分證或教職員證等)供身分查核，

領款時需於傳票上親自簽名。 

(2)委託他人代領：代領人應攜帶委託人、受委託人雙方附相片之身分證件（身分證、

學生證或教職員證等）供身分查核及委託人印章，於傳票上親自簽名，並蓋委託人

印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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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付款對象為學生（各類獎助學金之發放等）或校外人士者 
1.付款方式以匯款轉帳為原則，以轉入受款人指定之本人帳戶為主，若非採郵局轉帳者，

所衍生費用由受款人自行負擔。 

2.若因特殊原因需以支票或匯票支付，業務單位應提供開立支票或匯票所需資料及名冊，

作為開票依據。 

3.領取支票或匯票之規定： 

(1)本人領款：應攜帶經各業務單位核發的領款通知單、附相片之身分證件(學生證或身

分證等)，並於通知單及名冊上親自簽名。 

(2)委託他人代領：應攜帶經各業務單位核發的領款通知單、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雙方附

相片之身分證件（學生證或身分證等）供身分查核，並將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檢

附於通知單後，結帳後連同傳票送財務處存查，委託人需在通知單及名冊上簽名或

蓋章，且代領人需親自簽名，並留下聯絡電話。 

(三)付款對象為廠商者 
1.每旬彙整一次，同一家廠商傳票合併處理。 

2.付款方式以匯款轉帳為原則，如為新廠商，業務單位應依規定格式提供廠商匯款同意

書，自該廠商貨款中扣除匯費後電匯之。 

3.若因特殊原因需以支票支付，業務單位應詳載理由，並提供開立支票所需資料，作為

開票依據。 

4.開立支票者，自支票開立至用印完成，約需十個工作天，俟支票用印完成後，由出納

組以電話通知廠商至淡水校園領款，領取人需於傳票上蓋與請款時發票上相同之公司

發票章及負責人私章，並親自簽名。廠商若不便前來領取支票，廠商應自備掛號回郵

信封，以利郵寄。 

六、憑財務處已核章之學生退費單退費領款規定： 
(一)付款方式以匯款轉帳為原則，以轉入受款人指定之本人帳戶為主，若非採郵局轉帳者，

所衍生費用由受款人自行負擔。 

(二)領取支票或匯票之規定： 

1.本人領款:應攜帶退費單及附相片之身分證件(學生證或身分證)供身分查核，並於退費

單上親自簽名。 

2.委託他人代領:應攜帶退費單、委託人及受委託人雙方附相片之身分證件(學生證或身

分證等)供身分查核，並將雙方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檢附於退費單後，結帳後連同粘存

單送財務處存查，委託人需在退費單上簽名或蓋章，且代領人需親自簽名，並留下聯

絡電話。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。 

八、本要點經總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 


